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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立 法 會 會 議  
有 關 “減 輕 交 通 費 用 負 擔 ”的 動 議 辯 論  

 
進 度 報 告  
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各 立 法 會 議 員 ， 當 局 自 立 法 會 在 二 零 零 九

年 十 一 月 四 日 通 過 上 述 動 議 後 所 採 取 的 跟 進 行 動 。  
 
公 共 交 通 票 價 優 惠  
 
2. 政 府 一 向 鼓 勵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因 應 其 營 運 及 財 政 情 況 、 社

會 經 濟 環 境 和 乘 客 的 需 求 ， 盡 可 能 調 低 收 費 及 提 供 優 惠 措 施 ， 以

減 低 市 民 的 公 共 交 通 開 支。事 實 上，現 時 各 主 要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，

皆 有 為 乘 客 提 供 多 項 不 同 類 型 的 票 價 優 惠 ， 當 中 包 括 長 者 優 惠 、

小 童 優 惠 、 轉 乘 優 惠 、 分 段 收 費 、 長 者 假 日 車 資 優 惠 、 月 票 ， 以

及 八 達 通 積 分 優 惠 等 。  
 
3. 就 長 者 而 言 ， 長 者 可 以 在 星 期 三 及 公 眾 假 期 以 二 元 乘 搭 港

鐵 ， 是 港 鐵 在 長 者 半 價 優 惠 以 外 ， 額 外 提 供 的 優 惠 。 此 外 ， 各 間

專 營 巴 士 公 司 亦 已 延 長 於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為 長 者 提 供 的 二 元 優

惠 車 資 一 年 ，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。  
 
4.  至 於 殘 疾 人 士，港 鐵 公 司 為 12至 64歲 殘 疾 程 度 達 100%的 綜

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計 劃 和 傷 殘 津 貼 受 助 人 提 供 車 費 優 惠 計 劃 。 這 計

劃 將 有 助 鼓 勵 他 們 多 些 外 出 參 與 活 動 ， 增 加 接 觸 社 羣 ， 從 而 促 進

他 們 融 入 社 會 。 持 有 註 入 「 殘 疾 人 士 身 分 」 的 個 人 八 達 通 卡 ， 由

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起 ， 可 享 用 低 至 半 價 的 特 惠 車 費 乘 搭

所 有 港 鐵 綫 (機 場 快 綫 除 外 )、 輕 鐵 及 港 鐵 巴 士 。  
 
5. 政 府 的 公 共 運 輸 政 策 是 致 力 確 保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為 市 民 提

供 有 效 率 和 適 切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； 另 一 方 面 ， 通 過 行 之 有 效 的 機

制 去 規 管 主 要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的 票 價 ， 以 確 保 收 費 訂 定 在 合 理 的

水 平 。 至 於 是 否 提 供 票 價 優 惠 及 優 惠 的 內 容 ， 基 於 自 由 營 商 的 精

神 ， 屬 個 別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的 商 業 決 定 。 我 們 希 望 各 營 辦 商 能 在

維 持 合 理 票 價 之 同 時 ， 在 營 運 及 財 務 上 能 夠 繼 續 提 供 有 效 率 及 妥

善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。 若 政 府 規 定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以 特 定 方 式 向 特

定 組 別 的 乘 客 提 供 票 價 優 惠 ， 這 做 法 對 營 辦 商 的 財 務 影 響 最 終 都



 2

會 在 基 本 票 價 中 反 映 。  
 
6. 政 府 會 繼 續 鼓 勵 各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， 因 應 其 個 別 營 運 及 財

政 情 況 、 社 會 經 濟 環 境 和 乘 客 的 需 求 ， 向 乘 客 提 供 票 價 優 惠 。 政

府 亦 會 繼 續 向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反 映 市 民 就 提 供 優 惠 的 訴 求 ， 使 他

們 作 決 定 時 能 瞭 解 及 考 慮 市 民 對 票 價 優 惠 的 殷 切 期 望 。  
 
港 鐵 的 票 價 事 宜  
 
7. 港 鐵 公 司 在 合 併 時 承 諾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及 以 前 不

會 提 高 票 價 。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後 港 鐵 須 按 兩 鐵 合 併 時 定

出 的 票 價 調 整 機 制 下 的 客 觀 數 據 調 整 票 價 ， 票 價 可 加 亦 可 減 。 個

別 的 推 廣 優 惠 計 劃 ， 是 港 鐵 公 司 的 商 業 決 定 。 港 鐵 會 因 應 市 場 情

況 ， 不 時 檢 討 優 惠 計 劃 。  
 
8. 就 九 龍 南 綫 而 言 ， 港 鐵 公 司 是 按 照 現 有 票 價 結 構 釐 定 九 龍

南 綫 的 票 價 。 由 於 柯 士 甸 站 和 九 龍 站 的 位 置 相 近 ， 所 以 來 往 柯 士

甸 站 至 其 他 車 站 的 票 價 與 九 龍 站 往 來 其 他 車 站 的 票 價 一 致 。 至 於

網 絡 內 其 他 的 票 價 並 沒 有 改 變 。 就 該 綫 票 價 出 現 不 規 則 的 地 方 ，

港 鐵 公 司 已 表 示 打 算 在 日 後 調 整 票 價 時 逐 步 作 出 調 校 。  
 
9. 至 於 月 票 計 劃，港 鐵 公 司 在 合 併 時 承 諾 將「 西 鐵 綫 全 月 通 」

及 「 東 鐵 綫 全 月 通 」 優 惠 計 劃 延 長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六 月 底 。 港 鐵 已

將 月 票 優 惠 延 長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底 ， 並 將 有 關 計 劃 分 別 改 稱 為

「 屯 門 —南 昌 全 月 通 」及「 上 水 —尖 東 全 月 通 」。這 些 優 惠 是 為 配

合 開 展 當 時 西 鐵 綫 及 馬 鞍 山 綫 新 綫 而 推 出 的 推 廣 計 劃 ， 以 吸 引 乘

客 使 用 新 鐵 路 服 務 。 為 鼓 勵 乘 客 使 用 九 龍 南 綫 ， 港 鐵 公 司 亦 增 設

「 屯 門 —紅 磡 全 月 通 」，令 乘 客 以 比「 屯 門 —南 昌 全 月 通 」的 售 價

多 70 元 的 價 錢 便 可 乘 坐 西 鐵 直 達 尖 沙 咀、紅 磡 等 九 龍 中 心 一 帶 。

政 府 會 繼 續 鼓 勵 各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， 包 括 鐵 路 公 司 ， 因 應 其 個 別

營 運 情 況 向 乘 客 提 供 優 惠 ， 以 減 低 市 民 的 公 共 交 通 開 支 。  
 

專 營 巴 士 的 票 價 優 惠  

 

10. 在 專 營 巴 士 方 面，巴 士 公 司 已 在 約 四 百 條 巴 士 路 線 上 實 施

分 段 收 費 ， 佔 全 部 巴 士 路 線 約 七 成 ， 受 惠 的 乘 客 每 天 達 68 萬 人

次 。 至 於 轉 乘 優 惠 ， 巴 士 公 司 亦 在 約 四 百 條 巴 士 路 線 提 供 約 230
項 轉 乘 優 惠，受 惠 的 乘 客 人 次 每 天 超 過 12 萬。運 輸 署 和 巴 士 公 司

會 繼 續 商 討 在 適 當 的 路 線 上 推 出 更 多 巴 士 轉 乘 優 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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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 島 航 線 船 費  
 
11. 政 府 已 推 出 措 施 協 助 減 低 離 島 航 線 的 營 運 開 支 ， 包 括 接 手

負 責 碼 頭 的 維 修 工 作 、 豁 免 燃 油 稅 、 按 照 長 者 票 價 優 惠 計 劃 發 還

碼 頭 租 金 和 豁 免 船 隻 牌 照 費 、 取 得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批 准 讓 渡 輪 營

辦 商 分 租 碼 頭 現 有 的 範 圍 作 商 業 和 零 售 等 用 途 及 簡 化 碼 頭 範 圍 分

租 申 請 的 審 批 程 序 ， 以 便 營 辦 商 可 用 非 票 務 收 入 補 貼 渡 輪 服 務 的

營 運 ， 紓 緩 加 價 的 壓 力 。  
 
12. 為 協 助 紓 緩 四 條 離 島 航 綫 (包 括 來 往 中 環 與 梅 窩 、 坪 洲 、 榕

樹 灣 及 索 罟 灣 的 航 綫 )經 營 上 的 困 難，盡 量 維 持 票 價 穩 定，政 府 已

在 這 四 條 航 線 的 新 牌 照 由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計 三 年 的 有 效 期

內 豁 免 這 些 航 線 的 船 隻 相 關 的 費 用 ， 以 及 減 免 有 關 這 四 條 航 線 的

碼 頭 的 清 潔 及 水 電 費 用 ， 並 且 在 現 有 長 者 票 價 優 惠 計 劃 減 免 碼 頭

租 金 和 船 隻 牌 照 費 的 基 礎 上 ， 以 實 報 實 銷 的 形 式 向 營 辦 商 提 供 更

多 的 回 饋 。  
 
13. 政 府 同 時 亦 正 為 中 環 四 號 及 六 號 碼 頭 加 裝 防 火 設 施 ， 令 營

辦 商 在 分 租 碼 頭 範 圍 作 商 業 和 零 售 用 途 方 面 更 多 元 化 。 此 外 ， 政

府 已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第 三 季 推 行 一 個 一 次 性 二 百 萬 元 的 免 費 船 票 計

劃 ， 鼓 勵 學 校 、 非 政 府 組 織 以 及 社 區 和 地 區 團 體 等 機 構 到 坪 洲 、

梅 窩 和 南 丫 島 舉 辦 活 動 。 這 計 劃 一 方 面 對 離 島 的 旅 遊 發 展 應 有 積

極 的 作 用 ， 另 一 方 面 可 增 加 離 島 渡 輪 的 乘 客 量 。 這 項 計 劃 已 在 二

零 零 九 年 一 月 完 滿 結 束 。  
 
14. 政 府 亦 正 着 手 策 劃 在 中 環 四 至 六 號 碼 頭 加 建 一 層 ， 讓 渡 輪

營 辦 商 利 用 該 樓 層 作 商 業 或 零 售 用 途 以 賺 取 更 多 的 非 票 務 收 入 ，

補 貼 渡 輪 服 務 的 營 運，以 提 升 離 島 渡 輪 服 務 長 遠 的 財 務 上 可 行 性。 
 
15. 現 時 大 部 分 渡 輪 服 務 均 為 小 童 提 供 票 價 優 惠 。 政 府 亦 透 過

「 學 生 車 船 津 貼 計 劃 」，向 經 濟 上 有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往 返 學 校 的 交

通 費 (包 括 船 費 )的 資 助 。  
 
16. 我 們 已 承 諾 檢 討 離 島 渡 輪 服 務 的 長 遠 發 展 ， 務 求 提 升 離 島

渡 輪 服 務 長 遠 的 財 務 上 可 行 性 ， 以 及 維 持 票 價 的 穩 定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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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通 費 支 援 計 劃  
 
17. 勞 工 處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推 行 「 交 通 費 支 援 計 劃 」 的 放 寬

措 施 至 今 ， 申 請 情 況 相 當 踴 躍 。 雖 然 放 寬 措 施 已 推 出 ， 當 局 明 白

社 會 各 界 對 計 劃 進 一 步 的 改 善 措 施 十 分 關 注 。 當 局 在 宣 布 放 寬 措

施 時 表 示 ， 會 在 放 寬 計 劃 實 施 最 少 一 年 後 進 行 檢 討 。 當 局 現 正 就

計 劃 進 行 全 面 檢 討 。 立 法 會 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將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一 月

十 四 日 就 計 劃 舉 行 特 別 會 議 。 屆 時 ， 當 局 會 細 心 聆 聽 各 團 體 代 表

的 意 見 ， 以 便 在 制 訂 計 劃 的 未 來 路 向 時 作 出 全 盤 考 慮 。  
 
 
 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二 零 一 零 年 一 月  


